
最新施工安全方案及措施内容(实用5篇)
为了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实效，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方案，
方案是书面计划，具有内容条理清楚、步骤清晰的特点。我
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
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以下是小编给大家
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施工安全方案及措施内容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效益来自安全，安全缔造幸福。

如果我现在问：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大家的回答
与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是生命。的确，生命是美好灿烂的，
生活是明媚的，如诗如画的，可生活往往也有它残酷的一面，
许多残酷的事实都是由于安全知识的贫乏、安全意识的淡薄
所引发的。

事故的发生让人胆战心惊，只有亲身经历过，在生死边缘徘
徊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生命可贵的真谛，才能深刻明
白“安全第一”这句话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
都去体验一回，因为这样太危险，但我们可以引以为鉴，为
自己敲响警钟，不可疏忽大意，时刻注意安全。因为，注意
安全不仅是给自己造福，更是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造福。

那么，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珍爱自己呢?首先，我们应该
加强自己的安全意识。安全意识的高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在思想认识上得不到重视，更不可能在行动上有安全防范的
能力和措施。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不断地加强安全意识，
学习安全知识，普及安全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消除安全隐患，



杜绝危险事故的发生。其次，要提高安全操作技能。安全操
作技能的提高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前提，是自我安全保护
的最根本保障。因此，学习安全知识，不断操练，从而提高
技能水平，才能保证安全生产，确保人身安全。再有，发现
安全隐患，及时整改，避免发生意外事故，从细节抓起，才
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安全意味着效益。安全是生产的保障，是企业执行各个生产
环节和搞好经济效益的前提基矗试想一个企业的各项安全要
求得不到有力保障，或车间顶棚摇摇欲坠，或电网裸露交错；
或毒气管道泄露；或机器齿轮没有保护罩而大张血口，等等，
等等。这些事故隐患如果得不到及时排除，其带来的后果将
十分惨重，要么致伤致残，要么身亡。有谁愿意看到此类事
件的发生和血淋淋的场面呢?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又有谁能
安心生产呢?由于安全问题造成人心惶惶而不安于生产，这又
怎么能谈得上提高经济效益呢?由此可见，没有安全，就没有
稳定人心，也就没有团结战斗的队伍，更没有创造效益的推
动力和环境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意味着效益，它是
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保证。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进步。安全生产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事关社会安
定和谐，事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目前
的安全生产，不是太平无事，而是存在相当多、甚至相当严
重的问题。每年我们都能听到这令人骇人听闻的消息，____
年5月，中原油田钻井作业一次死亡3人；6月，洛阳345吨吸
附剂失火，经济损失巨大；____年6月，燕山石化炼油事业部
吊装作业一次死亡一人；10月油田渤海钻井公司车辆坠海交
通责任事故，7人死亡、2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202万
元；____年5月，浙江省慈溪市发生一起企业自备发电机爆炸
事故，4人当场死亡，2人受伤；……这些惨剧，无一不是违
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造成的.！

回头看看仔细分析一下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麻痹大意，



盲目乐观，还是放松了安全要求，安全管理松懈?从我个人来
看，我认为首先是在思想上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个人安全
意识不够高，个人技能水平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生产中
要学会保护自己，不做伤害自己、他人或被别人伤害的事情，
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苦的不只是自己，
亲人朋友也都会因此而悲痛欲绝，所以，无论是从事什么岗
位的工作，都应注意安全，作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定期或
不定期做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整改，决不放松任
何安全问题，才能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才不会给家庭带来过多的困难和压力，平安健康的活
着、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才是最幸福的。

朋友们，我们离不开安全，安全更离不开我们去不折不扣地
执行。新世纪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历史已跨
入一个新的时代。当我迎着新一天明媚的阳光时，我为我们
取得的成绩而鼓舞，我为伴随着我走过风雨的安全而欢呼！
让我们一起记住：效益来自安全，安全缔造幸福。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施工安全方案及措施内容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评委、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好！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然而，只有
鲜活的生命才能实现抱负而不虚度年华，只有健康的生命才
能承担责任而不碌碌无为。可是生命之魂却总会在人们不经
意间不得不去面对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安全——这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留给我们太多沉重的思考。

安全是什么?



也有人说，安全就是效益。安全促进生产，生产需要安全。
经济效益就是企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更有人说，安全
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保护你，也可以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而我却认为，安全是一种爱。它是父母对儿女永远的牵挂，
你的平安就是献给父母最大的`孝心；它是孩子对未来美好的
憧憬，你的平安就是带给孩子最安全的港湾。安全是条幸福
的纽带，它满载亲人的思恋，牵连企业的发展。

尽管我们天天都会把“安全第一”“警钟长鸣”挂在口边，
可似乎安全并没有眷顾我们每个人。安全意识的淡薄总是能
让我们看到听到一幕幕血的教训：就最近我们身边发生的坍
塌事故来看，人的不安全行为占主要的因素。许多职工还认
为安全事故的主导原因是领导的原因，与自己无关，在意识
中是要我安全而不是我要安全。

在生产活动中，没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首先想到的是经济
效益，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不从自身找问题，而是一味的把
责任归给企业，根本不去想发生安全事故的根本所在。我们
勤奋工作是为什么?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如果没有了安全
保障，生活中会事故不断，这样的生活只能让人感受到沉重
和负担。

因此我们工作中丝毫不得马虎，认真巡检，一旦发现安全隐
患，应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及时上报。分析目前所有安全
事故，绝大多数是违章造成的，所以说一切事故的根源出现
在我们的思想上。

亲爱的朋友们，安全工作任重而道远，为了企业的繁荣昌盛，
为了家庭的幸福美好，请不要再让安全只停留在表面，不要
再让安全制度成为一纸空文，不要再让安全的话题成为我们
身边空洞的表白。有一首歌：你是安全的，我就是幸福的。
你平安走过的，是我守护的。那么就让安全捍卫我们的生命，
让安全实现我们的理想和抱负，让伤痛不再，让追悔不再，



让亲人的眼泪不再！让安全撑起爱的蓝天！

施工安全方案及措施内容篇三

按照该条例，监理单位的安全控制责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14条）：

（2）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适当措施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3）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时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4）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标准进行监理。

条例第26条规定了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及专项施
工方案的内容，包括：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
模板工程、起重吊装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爆破工程及国
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它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条例第57条规定了监理单位在违背上述职责时应承担的责任，
包括：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业整顿、罚款、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资质证书、承担赔偿责任及追究监理人员个人的刑事责
任等。条例第14条还明确规定，监理单位对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承担监理责任。

条例明确规定为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对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符合性。据此，就安全控制而言，监理人员仅需
审核有关的强制性标准在该安全措施或专项方案中是否得到
了体现，而不必就安全措施的经济性、完整性等进行全面审
核。

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安全技术方案的审核人是“监理单
位”。为审核施工方案，监理公司需建立专门的审核机构，
负责公司所有监理现场施工方案的审核工作。对一些相对简
单的安全技术措施及专项施工方案则可委托给现场监理机构



审核。

条例第26条要求，安全施工技术措施及专项施工方案应经施
工单位（指建筑施工企业，不是项目经理部）技术负责人签
字，《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06——20xx）
第4.3.16条也规定，应由项目经理签字并报企业主管领导人
审批；总监理工程师，应当督促施工单位认真编写施工方案，
总监理工程师应在施工单位完成内部审批，并附有明确审批
意见的条件下才接受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方案。

条例规定：在实施监理过程中，监理单位发现存在安全事故
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
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在具体操作时，安全检查可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这种方式适用于a)各种人员施工队的资质审核；b)各种重

要施工机械安装及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
的合格性审核（通常施工单位应出具检测部门的合格性检测
证明）；c)监理单位认为重要的施工安全制度及安全技术交
底；d)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机构。

验收性检查主要应用于a)各种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明文规定需
要验收的事项，如模板工程、土方开挖工程等一些既涉及施
工质量又涉及施工安全的项目；b)某些分项工程开工前的开工
条件验收等。

验收性检查后书写书面验收意见或召开验收总结会议，对于
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定期检查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共同参加，
总监理工程师规定定期现场检查的周期，通常有：a)季节转换
时的现场准备检查；b)每月评比检查；c)每周例行检查等。季



节转换检查主要检查因季节转换可能导致的不安全因素的预
防情况，如冬雨季的现场防滑设施检查，夏季预防高温措施
检查等；每月评比检查适合于多施工单位的施工现场使用，
通过评比能起到表扬先进、督促落后作用；每周例行检查一
般安排在周例会前进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便于及时在例
会上提出改进要求。并编制在会议纪要中。

日常检查通常与监理机构的现场日常巡查相结合，安全检查
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对日常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及
时汇总到总监理工程师处，由总监理工程师及时发布整改通
知。

条例要求在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时，监理单位应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为此，监理机构应与政府的安全生产
管理部门（通常是各级质量安全监督站）建立通畅的联系机
制。

要求各专业监理工程师负责本专业施工范围内的安全控制工
作，包括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等，并及时向总监理工程师汇
报检查结果。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提醒总监注意。总监理
工程师则负责全面地组织、协调、及内部工作检查。对各专
业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在监理机构内部，各专业监理工程师
应负直接监理责任，总监理工程师负管理责任。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将安全控制作为一项基本职
责赋予了监理单位，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监理单位只有建
立有效的内部安全控制体系，真正做好施工方案审核、安全
隐患预控等工作，才能有效规避该条例所规定的安全风险。

施工安全方案及措施内容篇四

第一条为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技术管理，防止建筑施工
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
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等活动。

第三条危险性较大工程是指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所指的七项分部分项工程，并应当在施工前
单独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一）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基坑支护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并
采用支护结构施工的工程；或基坑虽未超过5m，但地质条件
和周围环境复杂、地下水位在坑底以上等工程。

（二）土方开挖工程

土方开挖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的土
方开挖。

（三）模板工程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大模板等；水平混
凝土构件模板支撑系统及特殊结构模板工程。

（四）起重吊装工程

（五）脚手架工程

1、高度超过24m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包括整体提升与分片式提升；

3、悬挑式脚手架；

4、门型脚手架；



5、挂脚手架；

6、吊篮脚手架；

7、卸料平台。

（六）拆除、爆破工程

采用人工、机械拆除或爆破拆除的工程。

（七）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1、建筑幕墙的安装施工；

2、预应力结构张拉施工；

3、隧道工程施工；

4、桥梁工程施工（含架桥）；

5、特种设备施工；

6、网架和索膜结构施工；

7、6m以上的边坡施工；

8、大江、大河的导流、截流施工；

9、港口工程、航道工程；

10、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已经行政许可，尚无技术标准的施工。

建筑施工企业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编制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由施工企业技术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



程师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由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监理单
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第五条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审查的工程

（一）深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或地下室三层以上（含三层），或
深度虽未超过5m（含5m），但地质条件和周围环境及地下管线
极其复杂的工程。

（二）地下暗挖工程

地下暗挖及遇有溶洞、暗河、瓦斯、岩爆、涌泥、断层等地
质复杂的隧道工程。

（三）高大模板工程

水平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系统高度超过8m，或跨度超过18m，
施工总荷载大于10kn/m2，或集中线荷载大于15kn/m的模板
支撑系统。

（四）30m及以上高空作业的工程

（五）大江、大河中深水作业的工程

（六）城市房屋拆除爆破和其他土石大爆破工程

第六条专家论证审查

（一）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组织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对已编制
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二）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组必须提出书面论证审查报告，



施工企业应根据论证审查报告进行完善，施工企业技术负责
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实施。

（三）专家组书面论证审查报告应作为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
附件，在实施过程中，施工企业应严格按照安全专项方案组
织施工。

第七条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可依照本
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八条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山东省建筑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查与专家论证暂行
办法#e#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规范安全专项施工
方案的编制、审查、论证、审批、实施和监督管理，防止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
《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
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以及与其配套的线路、
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等工程建设
活动，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是指建筑施
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基础上，
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依据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和规程（以下简称工程建设标准），单独编制的具有针对
性的安全技术措施文件。

第四条建设、施工、监理等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应按



照各自的职责建立健全建筑工程安全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查、
论证和审批制度，保证方案的针对性、可行性和可靠性，并
严格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第二章方案编制和专家论证的范围

第五条下列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及临时用电设备在5
台及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50kw及以上的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
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一）土石方开挖工程

1、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沟）等的土方开挖
工程；

3、凿岩、爆破工程。

（二）基坑支护工程

（三）基坑降水工程

地下水位在坑底以上，需要采取人工降低水位的工程。

（四）模板工程

1、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大模板等；

2、混凝土构件模板工程；

3、特殊结构支撑系统工程。

（五）起重吊装工程。

（六）脚手架工程



1、落地式钢管脚手架；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3、悬挑式脚手架；

4、门型脚手架；

5、挂脚手架；

6、高处作业吊篮；

7、卸料平台；

8、其他临时设置的作业平台。

（七）起重机械设备拆装工程

1、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顶升；

2、施工升降机的安装、拆卸；

3、物料提升机的安装、拆卸。

（八）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1、建筑幕墙的安装施工；

2、预应力结构张拉施工；

3、钢结构工程施工；

4、索膜结构施工；

5、6m以上的边坡施工；



6、地下暗挖与隧道工程；

7、水上桩基施工；

8、人工挖孔桩施工；

9、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安全，
已经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尚无技术标准的施工
等工程。

第六条下列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由工程技术人员
组成的专家组对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一）深基坑工程

1、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深基坑（槽、沟）工程；

2、地质条件、周围环境或地下管线较复杂的基坑（槽、沟）
工程；

3、可能影响毗邻建筑物、构筑物结构、使用安全的基坑（槽、
沟）开挖及降水工程。

（二）高大模板工程

1、高度超过8m的现浇混凝土梁板构件模板支撑系统；

3、集中线荷载大于15kn／m的现浇混凝土梁板构件模板支撑
系统；

4、滑模模板系统。

（三）脚手架工程



1、搭设高度超过50m的落地式脚手架；

2、悬挑高度超过20m的悬挑式脚手架。

（四）起重吊装工程

1、起重量超过200吨的单机起重吊装工程；

2、2台以上起重机抬吊作业工程；

3、跨度30m以上的结构吊装工程。

（五）地下暗挖及遇有溶洞、暗河、瓦斯、岩爆、涌泥、断
层等地质复杂的隧道工程。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容易造成质量安全事
故的工程，以及其他需要专家论证的工程。

第三章方案的编制与审批

第七条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编
制人员应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起重机械设备安装拆卸、深基坑、附着升降脚手架等专业工
程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由专业承包企业负责编制。

第八条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根据工程建设标准和勘察设计文
件，并结合工程项目和分部分项工程的具体特点进行编制。
除工程建设标准有明确规定外，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应包
括工程概况、周边环境、理论计算（包括简图、详图）、施
工工序、施工工艺、安全措施、劳动力组织、以及使用的设
备、器具与材料等内容。

第九条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组织施工



技术、设备、安全、质量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核。

审核人员中至少2人应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其中按
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需专家论证的，审核人员中至少2人应具
有本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审核合格，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还应报总承包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第十条工程监理单位应组织本专业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提
报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审核合格，报监理单位总
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审批。

第十一条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核、审批人等应由本
人在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上签名并注明技术职称。

第四章方案的专家论证

第十二条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需专家论证审查的工程，安
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核通过后，施工单位应组织专家对方案进
行论证审查，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勘察、设计、科研、
大专院校和工程咨询等第三方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三）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并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历。

（四）具有技师职业资格，并具有十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第十四条设区的市建筑工程管理部门或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
理机构可建立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方案论证审查专家库，为方
案论证组织单位提供人员信息。

专家库人员资格的审查办法、适用范围、组织章程等由各市
制定。

（二）方案编制人员；



（三）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第十六条专家组应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内容是否完整、数学模
型、验算依据、计算数据是否准确以及是否符合有关工程建
设标准等进行论证审查；形成一致意见后，提出书面论证审
查报告。专家组成员本人应在论证审查报告上签字、注明技
术职称，并对审查结论负责。

专家组论证审查报告应作为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附件。

第十七条施工单位应按照专家组提出的论证审查报告对安全
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工程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签字后，方可实施。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还应经施工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
签字。

专家组认为专项施工方案需做重大修改的，方案编制单位应
重新组织专家论证审查。

第五章方案的实施

第十八条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不得擅
自修改经过审批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如因设计、结构等因
素发生变化，确需修订的，应重新履行审核、审批程序。

第十九条方案实施前，应由方案编制人员或技术负责人向工
程项目的施工、技术、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
术交底。

施工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进行
施工。

第二十条在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或工程项



目的施工、技术、安全、设备等有关部门应对专项施工方案
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对方案的实
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发现不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行为
要予以制止。

第二十一条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
的验收制度。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或工程项目的施
工、技术、安全、设备等有关部门应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
情况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

需经专家论证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必须由
施工单位组织。

第二十二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将需编制安全专项方案的工程列
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对需经专家论证的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应针对工程特点、周边环境和施工工艺等
制定详细具体的安全生产监理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并实
施旁站监理。

第二十三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加强对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理；对
不按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的，应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情况
严重的，由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工程暂停令，并报告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要及时向当地建筑工程
管理部门、建筑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第二十四条施工现场存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的，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挂牌公示，公示内
容应包括：危险性较大的工程的名称、部位、措施、施工期
限、安全监控责任人和举报电话等。

第二十五条各级建筑工程管理部门和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
应将危险性较大的工程作为安全监督重点，发现不按规定程
序编制、审核、论证、审批和实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应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省建筑工程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各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

施工安全方案及措施内容篇五

项目部成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工程
施工全过

程、安全生产工作，解决和处理生产中的安全问题，及进行
安全检查、隐患整改工作。

项目部安全领导小组：

组长：江玉国

副组长：江玉海

成员：冯长斌、朴炳日、赵光福、孙驰、张新

1、建立健全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根据“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
原则，制定项目部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明确各
自的岗位责任，把安全与生产从组织领导、生产人员统一起
来，增强各类人员的安全责任心，改变以往的“要我安全”
变为“我要安全”，形成该工程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2、完善各类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国家、地方、企业有关规定，完善各类安全管理制度，
保证安全生产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安全生产工作井然有序，
有条有理地进行。

3、制定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根据公司安全管理目标，制定项目部的安全管理目
标——“加强安全管理，注重预防措施，强化文明施工，坚
决杜绝伤害”。围绕目标，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到班组人头。
安全领导小组坚持每周进行检查评价，分项负责人一旬进行
检查评定，现场管理人员保证每天进行检查，保证施工顺利
进行。

4、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安全教育是提高全员安全素质，实现安全生产的基础。首先
在施工准备以及新工人入场期间，对项目部各类人员进行一
次安全知识、安全思想、安全责任等教育。每来一批新工人
都要进行一期安全知识、思想责任教育。民工进场后，针对
工程特点，对他们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劳动纪律、
各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教育。对
工程特种工程（电工、架工、电焊工、起重工、各施工机械、
机具操作人员等）组织学习，进行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作业。

各班组坚持每周一教育、班前讲安全、班中查安全、班后评
安全，开展各种安全活动。项目部充分利用宣传栏、挂图、
条幅、标语、参观等多种形式，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氛围。使
施工现场人人懂安全、人人会安全。

5、经常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对事故隐患积极及时整改



预知危险，消除危险是安全检查的目的。由于安全与生产同
时存在，因此，危及劳动者不安全因素也同时存在。为此，
项目部制定了检查制度，进行定期、专业、经常、季节性检
查，对查出的不安全因素进行及时的积极整改和采取有效防
范措施。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州、企业的安全生产法律、规程、
制度。坚持“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建立
健全施工安全检查和监督网络体系，分段分部位做好安全检
查与防护，使之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标准化。

2、抓好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项目
经理为首，以专职安全员为主的安全生产管理小组，实行责
任目标分解，层层落实到人头。坚持周一安全例会制和班组
安全活动制，对新工人和转岗工人及时进行岗位安全教育，
做好各分部、分项的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3、上岗前必须进行三级教育，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进入施工现场，必须遵守现场纪律及现场各项规章制度，不
得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不准酒后作业，杜绝野蛮施工，倡
导绿色施工。

4、各工种作业时，应互相配合，听从指挥，不准擅离职守。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移动和拆除施工现场的安全设施。上下作
业要走马道、楼梯，不准攀登脚手架。

5、制订各工种安全规章制度和机械设备操作规程并上墙。

（1）死亡率：0

（2）重伤率：0

（3）轻伤率：2‰



（4）无大型设备损坏事故

（5）无火灾事故

临时用水、电专项方案

施工临时用水：现场临时用水主要为外墙保温粘接干粉搅拌
用水、外墙腻子交班用水以及墙面清洗用水，使用生活用水，
因此可以保证施工用水水质符合规范要求。


